2015年下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结果确认书

（此单必须经每位同学及其导师、管理部门签字盖章后，原件交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，复印件由各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存档备查）
一、个人信息（学生填写）
1.学院名称：

2.学生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3.学生姓名：
4.论文题目：

二：检测结果（导师是第一责任人）
1.复制比检测结果（见PDF文档）： 论文复制比为     %

2.检测结果的处理：请导师阅读PDF文档后选择，在□中打√
①□复制比≤20%，导师指导学生修改论文，把关后即可进行盲审。
  ②21%≤复制比≤49%，责令导师指导学生修改论文，修改完成后，

进行第二次复制比检测，若第二次仍高于20%，则本次不再送审
  ③□复制比≥50%，责令导师指导学生修改论文，直到半年后才能重新检测，检测合格后才能进行盲审。

三、确认签字

  1.学生确认上述信息并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
2.导师确认上述信息并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
  3.所在培养单位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
    研究生所在培养单位管理部门盖章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学院制
